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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府院联动”共推《民法典》
遗产管理人制度在上海落实落细

《民法典》第 1145 条确定了民政部门在特定情况下担任

遗产管理人的制度。为推动这一制度在上海落实落细，上海

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高院以主题教育为契机，联手开展

专题调研，并积极推动调研成果转化。2023 年 7 月，市高院、

市民政局联合印发《关于民事诉讼中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

人的实施意见》。在此基础上，市民政局起草印发《上海市民

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工作指引（试行）（一）》，对各区民政

局如何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进行了初步规范。市司法局积极

支持引导律师公证等专业力量为落实遗产管理人制度提供法

治服务保障。

一、背景缘由

《民法典》第 1145 条规定，继承开始后，没有继承人或

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，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

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。《民法典》实施至今，国家

层面尚未出台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的实施细则，但

实践中本市已有多个区民政局被辖区法院判决担任遗产管理

人。2023 年两会期间，有市人大代表也提出了“关于规范‘遗

产管理人’工作”的议案，建议明确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

人的职责性质，尽快制定相关工作意见。民政部门如何履行

遗产管理人职责亟待破题。

为回应上述问题，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高院在市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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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治市办的指导下，以“推动《民法典》遗产管理人制度

在上海落实落细”为课题，联合开展专题调研，联手推动问

题解决。

二、基本作法

（一）充分依托市委依法治市办平台作用，协助推进调

研工作。2023 年以来，市委依法治市办陆续收到多个基层法

治观察点专报，反映本市无人继承遗产处置难问题。市委依

法治市办高度关切，主动对接市民政局。市民政局积极配合

并充分依托市委依法治市办平台作用，借助其统筹协调功能，

助力推动解决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过程中的痛点难

点问题。

（二）畅通府院沟通机制，协同推进调研工作。2023 年

市人大代表“关于规范‘遗产管理人’工作”的议案，市民

政局为主办单位，市高院为协办单位，在市委依法治市办的

有力推动下，市民政局、市高院以议案答复为契机，会商确

立了畅通有序的沟通机制，对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涉及

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充分论证沟通，为后续相关制度的出

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（三）统计分析涉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案例情况。

对《民法典》实施以来，本市 16 个区遇到的涉民政部门担任

遗产管理人的案例进行统计，逐一分析论证。先后多次赴浦

东、黄浦、徐汇、金山等区开展实地调研，了解相关案例在

推进解决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及时总结经验。同时，调研

了解北京、浙江、天津、深圳等兄弟省市相关工作，对天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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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，在本市制度设计中充分吸收

成功经验。

（四）分主题召开座谈，争取多方面支持。在市委依法

治市办协调下，召集市公安局、市规资局、市医保局、市人

社局等多部门座谈，商请在民政部门履行查清遗产、处置遗

产等职责过程中提供支持。针对无人继承遗产如何收归国有

的问题，先后在金山、徐汇召开基层民政、法院和司法局座

谈会，探索通过无主财产认定之诉解决相关问题的路径。市

司法局牵头召开本市部分律师事务所和公证机构座谈会，共

同探讨民政部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履职的可行性。

三、主要成效

2023 年 7 月，市高院联合市民政局共同印发实施意见，

率全国之先探索解决民事诉讼中民政部门如何介入涉遗产管

理人之诉的问题。9 月，市民政局起草印发《上海市民政部门

担任遗产管理人工作指引（试行）（一）》，作为上海民政系统

内部操作规则，对各区民政局如何应对遗产管理人之诉，如

何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等做了初步规范。同时，市民政局正

在积极探索打通无人继承遗产“一口查询”渠道；并联合市

高院、市司法局探索通过无主财产认定之诉，打通无人继承

遗产收归国有的路径。

四、推广价值

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高院“府院联动”探索落实《民

法典》遗产管理人制度，是本市贯彻实施《民法典》的具体

举措，具有鲜明的法治性和创新性。这一制度的建立，有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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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保护遗产利害关系人的利益，维护上海社会经济秩序的稳

定，助力本市优化营商环境，具有显著的实效性和社会性。

同时，上海先行先试将为国家层面制定出台相关制度积累上

海经验、贡献上海智慧，具备较强的可复制性。


